
湖工财字 匚⒛17〕 2号

关于印发 《湖北工程学院经费报销审批权限的

补充规定》的通知

各中层单位 :

《湖北工程学院经费报销审批权限的补充规定》已经校长

办公会研究通过,现印发给你们,请切实贯彻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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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北工程学院经费报销审批权限的补充规定

为了进一步优化经费支出审批流程,提高工作效率,强化

资金使用与管理主体责任,根据上级有关规定,结合 《湖北工

程学院经费审批细则》和学校实际,制定本补充规定。

一、纳入预算管理的各类经费按以下权限审批:

1.单笔经费支出(包 括预付款,下 同)在 1万元以下(不含 ,

下同)由经办人、证明人签字,单位 (项 目团队,专指纵向科

研项目,下 同)主要负责人审批。

2.单笔经费支出在 1万元以上 (含 ,下同)至 10万元以

下的,在前款的基础上,报经费归口部门分管校领导审批。

3.单笔经费支出在 10万元以上 20万元以下的,在前款的

基础上,报分管财务的校领导审批。

4.单笔经费支出在 20万元以上的,除 以上审批外,须报

校长审批。

二、经费支出报销业务应有经办人、证明人、审批人签字,

签字人员达不到要求的,由 经费归口部门负责人或经费归口部

门分管校领导审批;

三、纳入绩效工资总额的人员经费支出,需人事处审核各

案;涉及设各资产、物资 (包 括低值物品、材料、办公用品等)

采购支出,应办理固定资产验收、入库登记手续;涉及工程、

维修项目支出,按基建维修相关规定办理审批手续。

四、各项签字、审批应依次自下而上签批,不得漏签、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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签或越级签批。各签批人应切实履行签字责任,认真审核签批

事项和票据,防止弄虚作假、违规报销等现象发生。

五、各单位 (项 目团队)凭本单位 (项 目团队)审 批后的报销

单据 (票据、附件、审批单)到财务处办理支付手续,财务处

依法依规对报销票据、经费预算、政策依据、支付方式、附件

凭证等进行审核,审核通过后,办理支付或后续审批手续。

六、各单位 (项 目团队)对经费支出负主体责任。单位 (项

目团队)主要负责人对经济业务事项和报销票据负责审批,是

第一责任人;经办人是经济业务事项和报销票据的直接责任

人;证明人是经济业务事项和报销票据的相关责任人。

七、学校纪委、监察、审计等部门将定期或不定期对各单

位 (项 目团队)报销事项进行监督检查,发现问题及时纠正,并

按相关规定追究相关人员责任,同 时,学校下调该单位 (项 目

团队)审批权限。

八、本规定自下发之日起执行,由财务处负责解释。原文

件与本规定不符的以本规定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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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北工程学院办公室 ⒛17年 6月 5日 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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